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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年至二零零六年間 

議會爭取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補償事件簡介 

 
一九九三年八月十日 議會致函民航處，表示如政府支付佣金，旅行社樂

意代售飛機乘客離境稅票券。 
 

一九九三年十一月二十三日 民航處致函議會，要求提供有關旅行社代售飛機乘

客離境稅票券的具體運作詳情。 
 

一九九六年九月二日 布政司署財政科致函邀請議會，商討旅行社代售飛

機乘客離境稅票券及政府支付佣金事宜。 
 

一九九六年九月十九日 議會覆函政府，表示議會理事會建議政府向旅行社

支付百分之三的佣金，作為代售飛機乘客離境稅票

券的補償。 
 

一九九七年八月十四日 庫務局致函邀請議會代表出席有關代售飛機乘客

離境稅票券事宜的會議。 
 

一九九七年八月二十七日 庫務局官員與議會代表舉行會議。 
 

一九九八年六月五日 庫務局書面通知議會，其已經與香港航空公司代表

協會達成協議，將飛機乘客離境稅金額列印於機票

上，並於售賣機票時收取。 
 

一九九八年六月十日 庫務局書面通知議會，九月一日或以後出發的機

票，有關飛機乘客離境稅須於發售機票時收取。 
 

一九九八年七月十六日 議會致函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表示理事會反對

旅行社無償地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 
 

一九九八年八月七日 議會與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代表及立法局議員

楊孝華先生舉行會議，議會反對旅行社無償地代收

飛機乘客離境稅。 
 

一九九八年八月二十五日 議會向會員發出指引，規定「由九八年八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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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所有旅行社於售賣九月一日或以後出發之機票

時，不向旅客收取『飛機乘客離境稅』」。 
 

一九九八年九月一日 議會召開說明會，向會員解釋不向旅客收取飛機乘

客離境稅事件始末及聽取會員意見。 
 

一九九八年九月七日 庫務局致函議會，表示一年後檢討有關代收飛機乘

客離境稅的措施。 
 

一九九八年九月十七日 議會向會員發出指引，表示「同意讓旅客選擇向旅

行社購買機票時繳付飛機乘客離境稅，或於機場離

境時向航空公司職員繳付飛機乘客離境稅。」 
 

一九九九年十一月二十二日 議會致函庫務局，跟進政府檢討代收飛機乘客離境

稅措施的結果。 
 

二零零零年二月二十二日 庫務局覆函議會，表示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措施維

持不變，並於一年後再進行檢討。此外，庫務局又

建議旅行社及航空公司自行處理代收飛機乘客離

境稅的服務費事宜。 
 

二零零三年十一月二十八日 國際航空協會審訂旅行社商會主席白嘉民先生致

函議會主席何栢霆先生，敦促何先生要求當局給予

旅行社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的補償，一如航空公司

所獲補償那樣。 
 

二零零三年十二月九日 此事在第一百八十八次理事會會議上討論。主席表

示已安排與楊孝華議員會晤，討論此事。 
 

二零零三年十二月十六日 議會代表與楊孝華議員會面，楊議員應允安排議會

代表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馬時亨局長晤談。 
 

二零零三年十二月十七日 議會就離境稅一事致函八個屬會諮詢。香港中國旅

遊協會與國際航空協會審訂旅行社商會表示支持

議會代旅行社向政府爭取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的

補償。 
 

二零零四年三月二十五日 議會代表就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的補償一事與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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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亨局長會晤。馬局長表示，政府委託了航空公司

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並沒有委託旅行社，因此只

會支付行政費予航空公司。不過，他會要求航空公

司澄清，在它們要求政府補償的數據之中，有沒有

把旅行社的成本包括在內。 
 

二零零四年十月十三日 馬時亨局長就飛機乘客離境稅一事致函白嘉民先

生，信件副本抄送楊議員和議會主席。馬局長在函

中表示： 
 

 i. 在現行法例下，代政府收取飛機乘客離境稅的責

任在航空公司。 
 

 ii. 《飛機乘客離境稅條例》(《香港法例》第一百

四十章)規定，為政府收取飛機乘客離境稅的經

營商可獲支付一項費用。政府並沒有向旅行社支

付收取費用的法律依據。 
 

 iii. 旅行社代航空公司收取飛機乘客離境稅是兩者

的合約關係。政府無法插手干預這種合約安排。

 
 iv. 希望業界在收取飛機乘客離境稅的責任與成本

的分擔方面，能與航空公司達成雙方都滿意的方

案。 
 

二零零四年十月十八日 議會致函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要求就此事展開對

話。 
 

二零零四年十二月十八日 議會再就此事致函航空公司代表協會。 
 

二零零五年二月七日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覆函議會，表示已就旅行社

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的服務費事宜致函政府，詢問

其會否考慮補償旅行社在銷售點所做的工作。 
 

二零零五年三月八日 理事會決定致函政府和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要求舉

行一次三方會議。如在二零零五年五月一日前無回

音，則考慮採取進一步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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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五年三月九日 
 

議會致函政府和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要求舉行三方

會議。 
 

二零零五年三月二十四日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覆函議會，表示正等候政府

就安排三方會談一事的回覆。 
 

二零零五年四月十五日 
 

政府覆函議會，建議由旅行社及航空公司自行處理

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的服務費事宜。 
 

二零零五年四月二十二日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致函議會，建議留待日後政

府檢討飛機乘客離境稅時，再研究旅行社代收飛機

乘客離境稅的服務費事宜。 
 

二零零五年五月九日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旅遊業/航空公司執行委員會

（執行委員會）召開會議，就旅行社代收飛機乘客

離境稅的服務費事宜進行商討。會上，航空公司代

表表示執行委員會的決定不能代表香港航空公司

代表協會的立場，同時，其會議亦非合適的場合去

討論有關旅行社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的佣金問題。

 
二零零五年五月十日 議會理事會以絶大比數否決了票務委員會提出罷

收飛機乘客離境稅建議； 
理事會成立專責小組，研究仲裁、法律行動、公關

宣傳、罷收等各種方案的可行性。 
 

二零零五年八月二十四日 票務委員會通過將旅行社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行

政費研究報告的三頁文件，全交由香港航空公司代

表協會轉交政府。 
 

二零零五年八月二十六日 
 

議會正式將旅行社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行政費研

究報告，交給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 
 

二零零五年九月五日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代議會將旅行社代收飛機

乘客離境稅行政費研究報告轉交政府。 
 

二零零五年九月十三日 議會發出指引，會員可以收取每張機票最少港幣三

十元的費用，作為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

稅款或其他徵費的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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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六年一月三日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轉告議會，有關政府就議會

呈交的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行政費研究報告提出

的一連串問題。 
 

二零零六年二月八日 
 

議會代表會晤政府官員，回應政府提出的問題。 

二零零六年二月十四日 理事會決定正式向政府建議，向旅行社繳付代收飛

機乘客離境稅的行政費，詳情以票務委員會的研究

報告為準。 
 

二零零六年三月一日 議會致函政府，正式向政府建議，向旅行社繳付代

收飛機乘客離境稅的行政費。（詳情請參閱附件二）

 
二零零六年三月十三日 政府致函議會，要求解釋何以一方面向旅客徵收三

十元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稅款的服務費的同時，又

要求政府向旅行社支付行政費。（詳情請參閱附件

三） 
 

二零零六年四月十一日 議會覆函政府，表示三十元不足以支付旅行社代收

稅款、附加費或其他徵費的行政費開支。（詳情請

參閱附件四） 

 
二零零六年五月三日 議會代表會晤政府官員，解釋要求政府支付行政費

的理據。 
 

二零零六年五月二十二日 議會與政府官員及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代表舉

行會議，就要求政府向旅行社繳付代收飛機乘客離

境稅的行政費一事繼續進行斡旋。 
 

二零零六年六月二十三日 政府致函議會，重申旅行社代航空公司收取飛機乘

客離境稅是兩者的合約關係。有鑒於議會於二零零

五年九月十三日發出指引，允許旅行社向旅客徵收

三十元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稅款的服務費，政府認

為議會的所提交的建議理據並不充份，正式拒絕議

會的要求。（詳情請參閱附件五） 
 

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 議會致函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要求航空公司向旅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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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繳付代收飛機乘客離境稅的行政費。（詳情請參

閱附件六） 

 
二零零六年七月四日 議會覆函政府，就其所作的決定提出不滿。 

 
二零零六年七月二十五日 政府覆函議會，重申其立場。 

 
二零零六年七月二十七日 
 

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覆函議會，拒絕議會的要求。（詳

情請參閱附件七） 

 
二零零六年八月六日 議會覆函航空公司代表協會，就其所作的決定提出

不滿。 
 

  
 
製表日期：12-2-2009 
 




































